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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包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会审议：否

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日常关联交易的发生是为了满足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需要，根据市场公允价格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独立性造成影

响，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6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其中与温岭市大溪骏童便利店（以下简称“骏童便

利店”）的关联交易在关联董事林启军、林启群、林启法、林加连回避表决的情况下

审议通过。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

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并经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会议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系公司日常经

营管理活动所需，有利于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营，符合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



易条件公平合理，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预计公司 2025年累计与关联方骏童

便利店日常关联交易 1,200,000.00元。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1、关联方商品采购或接受劳务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上年（前次）

预计金额

上年（前次）实

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 关

联 方

采 购

商品

骏童便利店 1,200,000.00 848,005.14 -

温岭市森林家电有限公司 0 81,055.75 -

台州市包装联合会 0 82,000.00 -

温岭市大溪华林自选商店 0 53,531.00 -

温岭市大溪林华家用电器商行 0 5,557.52 -

合计 1,070,149.41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

人

本次预计金

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

披露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

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次预计金

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

原因

向 关 联

方 采 购

日用品、

食 品 饮

料、劳保

用品等

骏童

便利

店

1,500,000.00 30.00 311,787.07 848,005.14 21.09

因公司产能

扩大从业人

数增加，日

用品、劳保

品等物资的

需求相应增

长。



合计 1,500,000.00 311,787.07 848,005.14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 温岭市大溪骏童便利店

类型 个体工商户

经营者 林苏英

成立时间 2018年 11月 6日

住所 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大溪镇大溪北路 197、199号
经营范围 食品零售；卷烟、雪茄烟、日用品零售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骏童便利店是林云芳控制的个体工商户。林云芳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林启军、林启群、林启法是兄妹关系、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林加

连是夫妻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骏童便利店为

公司的关联方。

3、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经营情况稳定，根据其与公司以往的商业往来情况，关联方能够履

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向骏童便利店主要采购日用品、食品饮料、劳保用品等。

2、定价政策

定价政策依据双方遵循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交易价格遵循市场竞争下

的正常商业惯例。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上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之需要，并根据市场公允价格

进行。公司与关联方进行交易始终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该类关联

交易没有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开展没有对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不会对公司未来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森林包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4月 28日


